
 

本公司主機共置(Co-Location) 服務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服務之申請者應與

本公司簽訂主機共置

(Co-Location)服務契約，並

於本公司「主機共置用戶服務

系統」申請主機共置及其加值

服務，且提供下列資料，經本

公司核予進駐通知後，始得進

駐設備： 

一、設備清單。 

二、系統與網路連線架構示意

圖。 

三、防火牆管理規範。 

申請使用者於本公司指定進

駐日後六十日內未進駐設備

者，除有正當理由申請保留者

外，本公司得解除契約並註銷

其申請。 

申請保留之期限，最多不得超

過六十日，超過者由本公司註

銷申請。 

 

第四條 本服務之申請者應與

本公司簽訂主機共置

(Co-Location)服務契約，並

於本公司「主機共置用戶服務

系統」申請主機共置及其加值

服務，經本公司核予進駐通知

後，始得進駐設備。 

 

 

 

 

 

申請使用者於本公司指定進

駐日後六十日內未進駐設備

者，除有正當理由申請保留者

外，本公司得解除契約並註銷

其申請。 

申請保留之期限，最多不得超

過六十日，超過者由本公司註

銷申請。 

 

為強化主機共

置用戶管理及

配合實務，調整

條文內容。 

第十一條 證券商同時經營自

營及經紀業務者，經紀業務不

得晚於自營業務使用主機共

置服務，但因自營業務履行報

價責任時，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證券商同時經營自

營及經紀業務者，經紀業務不

得晚於自營業務使用主機共

置服務，但因自營業務履行報

價責任時，不在此限。 

證券商經紀業務使用本服務

本條第二項移

至第四章使用

規則之訂定，分

列於新增之第

十八條、第二十

條。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前，應自訂使用規則且納入企

業內控及稽核制度，並依使用

規則公平對待投資人；經投資

人檢舉或主管機關發現有違

反使用規則情事者，本公司得

暫停服務；經本公司通知限期

改善而未改善者，得終止契

約。 

第四章  使用規則之訂定  新增第四章使

用規則之訂定。 

第十八條 證券商辦理經紀業

務於使用本服務前，應依公平

待客原則自訂使用規則且納

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

度，並依使用規則公平對待投

資人。 
前項使用規則不得專為特定

人之利益訂定，且應注意其合

理性。 

 1. 本條新增。 

2. 將原第十一

條第二項前

段規定移至

本條第一

項，並酌予調

整文字。 

3. 證券商所訂

使用規則應

符合公平待

客原則及注

意其合理

性，不得為特

定人例如特

定投資人及

與資訊廠商

具高度關聯

者量身訂

做，爰新增第

二項。 

第十九條 前條使用規則應包  1. 本條新增。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含下列事項： 

一、明訂投資人可使用本服務

之資格，前述資格得考量

證券商營運規模、客戶結

構及客戶貢獻度等因素。 

二、將使用資格公告周知全體

投資人，並留存紀錄。 

三、至少每半年定期檢視一次

符合使用資格的投資人

名單，並留存紀錄。 

四、對於符合使用資格的投資

人皆應主動提供主機共

置服務，但經投資人明確

表示無使用意願者不在

此限。其表示無使用意願

之紀錄應保留備查。 

2. 規範證券商

自訂之使用

規則至少應

納入之內

容，以資明

確。 

第二十條 證券商辦理經紀業

務有違反前二條規定情事

者，本公司得暫停服務，並通

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

得終止契約。 

 1. 本條新增。 

2. 原第十一條

第二項後段

規定移至本

條，並酌予調

整文字。 

第五章  使用者及設備進出管

理 
第四章  使用者進出及機房管

理 

因新增第四章

調整章次，並修

正文字。 

第二十一條 使用者進出本公

司主機共置機房，應遵守下列

規定： 
一、 使用者之管理及維護人

員進入主機共置機房，應

事前申請並經本公司同

第十八條 使用者進出本公司

主機共置機房，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 使用者之管理及維護人

員進入主機共置機房，應

事前申請並經本公司同

1. 配合實務並

強化主機共

置用戶之設

備管理，增修

相關內容。 

2. 依序調整款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意。 
二、 設備進出主機共置機

房，應於「主機共置用戶

服務系統」進行申請，並

配合清點。 
三、進出本公司機房之人員，

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主機共置管理

及維護人員授權表」中所

列者為限，其他人員非經

本公司同意，不得進入機

房。 
四、使用者之管理及維護人員

進出主機共置機房，以到

達其機櫃、設備必經之動

線及公共區域為限。 
五、配合定期盤點機櫃內主機

與網路設備。 
違反前項規定者，本公司得禁

止其進入或要求立即離開主

機共置機房。 

意。 
 
 
 
 
二、 進出本公司機房之人

員，以「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主機共置

管理及維護人員授權表」

中所列者為限，其他人員

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進

入機房。 
三、 使用者之管理及維護人

員進出主機共置機房，以

到達其機櫃、設備必經之

動線及公共區域為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本公司得禁

止其進入或要求立即離開主

機共置機房。 

次。 

第二十二條 使用者放置於主

機共置機房之軟體、硬體設備

應依建立證券商資通安全檢

查機制、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

標準規範規定，具備完善之資

訊安全防護措施並落實執行。 
違反前項規定者，本公司得暫

停服務或終止契約。 

第十九條 使用者放置於主機

共置機房之軟體、硬體設備應

具備完善之資訊安全防護措

施，並應定期執行安全漏洞偵

測及修補作業。 
 
 
違反前項規定者，本公司得暫

停服務或終止契約。 

增列依據並酌

予調整文字。 

第二十三條 使用者之管理及 第二十條 使用者之管理及維 依序調整條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維護人員使用本服務項目，應

遵守本公司作業手冊及其他

相關規定。 
違反前項規定者，本公司得暫

停服務或終止契約。 

護人員使用本服務項目，應遵

守本公司作業手冊及其他相

關規定。 
違反前項規定者，本公司得暫

停服務或終止契約。 
第六章  附則 第五章  附則 依序調整章次。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未規定

者，依其他相關法令或本公司

有關規章、通函、公告等規

定。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

者，依其他相關法令或本公司

有關規章、通函、公告等規

定。 
 

依序調整條次。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總經理

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總經理

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依序調整條次。 

 


